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

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通县政复〔2025〕49号
申 请 人：吕某某
被申请人：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请求责令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投诉举报作出处理，于2025年7月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经审查，2024年7月20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件，查询显示被申请人已于2024年7月24日签收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至今未对投诉举报作出处理。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一条第二款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，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的受理最长期限为35个工作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申请人应在被申请人履行期限届满后60天申请行政复议。根据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书上记载的日期，其于2025年6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2025年7月4日收到该申请，已明显超出申请期限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的在“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”的要求，故其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通化县人民政府
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
